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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将被变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变卖标的物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中恒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3,189,894 股股票，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67%，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3%。

2.目前变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变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上述股份被司法变卖事项不会

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该变卖事项的

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3.司法变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

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司法变卖的股份在过户后 6个月内不可交易，竞买人 6 个月内无法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减持该股份。

一、控股股东本次司法变卖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和 2026 年 6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将被司

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17）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

票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24），两次拍卖均因在

规定时间内无人出价未能成交。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近日下

发的《变卖通知书》【（2025）粤 03 执恢 1181 号】，拟于 2026 年 7 月 17 日

10 时开始，将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

恒集团”）（证券账户号码 0800352607）持有的证券简称“深华发 A”股票（证

券代码 000020，无限售流通股）3,189,894 股，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分 5次进行变卖，变卖价为第二次拍卖起拍价，变卖期限为 60 日。具体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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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公告数据如尾数之和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股东股份（含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变卖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武汉中恒集团（含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

拍卖或变卖数量为 0。

3.董事会说明

本次董事会说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讨论后形成的一致意见。本着客观陈述事

实、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原则，就近期公司股东股份拟被司法变卖、与

万科及深铁相关纠纷、仲裁与法院执行重大事项进行公开说明。

（1）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书面审查通知书》



公司于日前向深圳中院提交《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主要内容为本案

执行依据即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具的华南国仲深裁〔2017〕D376 号仲裁裁决书存

在法定不予执行情形，具体说明如下：

2015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及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恒

集团"）与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万科）签订《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工业区旧改项目合作经营合同》（下称

"《合作经营合同》"）。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深圳万科提供 6亿元股东借款给项

目公司，用以向公司及中恒集团支付第一笔拆迁款，该项目公司为深圳市万科光

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万科光明"）。

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及中恒集团与万科光明签订《房屋收购和搬迁补偿

安置协议》（下称"《拆补协议》"），其中第五条约定：万科光明公司向公司及

中恒集团支付 31.2 亿元拆迁补偿款，首笔拆迁补偿金额为 6亿元。该协议签订

同日，深圳万科依据《合作经营合同》向项目公司万科光明提供 6亿元借款，项

目公司依据《拆补协议》履行支付首笔 6亿元拆迁补偿款的约定。

〔2017〕D376 号仲裁裁决书依据的 6亿元系《拆补协议》的合同价款即拆

迁款，该协议第十五条明确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可依法

向被收购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故可见我公司与深圳万科之间没有仲裁协

议，仲裁机构对该案无权管辖，符合法定不予执行情形。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书面审查通知书》【（2026）

粤 03 执异 1427 号】，深圳中院已经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书面审查。根据

《民事诉讼法》二百四十八条规定：“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

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同时公司已就涉案执行争议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交了相关会议纪要及会议录音等客观证据，依法主张自身合法程序权利。

（2）董事会郑重声明

上市公司坚决尊重法律法规、服从合法司法裁决，同时关注并反对任何不符

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不会被动接受不合理行径。

上市公司将多措并举依法开展维权工作，依法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及全体

股东合法权益。

二、风险提示及其他情况说明



1.若本次拟变卖的股份最终均完成交割，武汉中恒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将由 119,289,894 股减少至 116,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由 42.13%降

至 41%。本次司法变卖事项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

范运作，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互

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该事项对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3.目前变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公司将密切关注该变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司法变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

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司法变卖的股份在过户后 6个月内

不可交易，竞买人 6个月内无法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该股份。

5.公司将持续关注武汉中恒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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